
涞源县2018年政府预算安排情况

说 明
2018年预算安排的总体思路及原则：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遵循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紧紧围绕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目标要求。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改进预算管理，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全县综合经济实力；坚持依法理财、统筹兼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用好财政增量。集中财力“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从严从紧编制各项支出预算。预算安排的重点是：坚持民生优先，努力保障“三农”、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促进就业、住房保障、节能环保和生态环境改善等重点支出。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树立勤俭节约和“过紧日子”的思想，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管理和运行成本，优化服务环境。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和原则，2018年财政收支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一、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一）财政收入 

2018年我县全部财政收入安排74700万元，可比增长9%。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35468万元，可比增长9%。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安排25668万元，可比增长9.6%；非税收入安排9800万元，可比增长7.3%。
分部门：国税安排37900万元，可比增长9%；地税安排27000万元，可比增长9%；财政部门安排9800万元，可比增长7.3%。

分级次：中央分享收入29012万元，可比增长9％；省级分享收入10220万元，可比增长9％；县级分享收入35468万元，可比增长9%。

（二）可用财力

2018年可用财力222486万元，同比增长5.1%。即：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5468万元，加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28658万元（具体补助项目及数额为：税收返还补助1585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450万元，2002年四税返还基数434万元，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7084万元，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1941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5769万元，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转移支付893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补助251万元，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3481万元，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3947万元，工商、质监系统机构下划经费补助基数1125万元，结算补助1698万元），加争取上级一般转移支付支持21300万元(省对困难县的财力补助)，加调入资金119548万元（调入政府性基金119548万元），加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8000万元；减上解支出488万元（主要是：地税、工商、技术监督上划318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上解49万元，重点建设资本金44万元、上解设区市基数198万、上解省援藏援疆资金137万元，2010年直管县改革设区市专款配套基数上解-695万元，上解市级移动行业营业税基数349万元,新增粮食财务挂账45万元，粮食风险基金专项上解43万）。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可用财力222486万元，剔除收费罚没返还部门及专项收入列收列支8268万元（其中：收费罚没返还部门支出4033万元，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的列收列支支出320万元，教育附加1300万元、政府住房基金916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110万、由土地出让金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和教育资金858万元、森林植被恢复费及广告收入491万元、捐赠收入240万元等专项支出8268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119548万元（若土地出让金完不成预期,调入政府性基金将无法实现，全年可用财力将会出现较大缺口）、争取上级一般转移支付支持的不确定收入21300万元,实际县财政可支配财力仅为73370万元；2018年人员支出达88301万元，保运转支出5047万元，由此可见今年的财力保工资、保基本运转都难以实现，若土地出让、土地指标转让收入及争取上级支持达不到预期,必保的运转和民生支出将无法保障。
（三）安排支出：222486万元（含收费、罚没、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及专项收入安排的列收列支项目）。
今年的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按照保障民生支出需求，重点向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卫生、农林水、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倾斜，其中：用于民生和重点支出达159382万元，占全部支出的72%。
1、个人部分支出安排88301万元，增长17.7%。

（1）工资性支出65999万元（其中：在职人员工资性支出55261万元，离退休费3409万元，预留招录公务员、2018年招聘特岗教师、机关事业单位晋级晋档及零星调资、公检法工资改革增资、事业单位职称晋升、两年一次普调等7329万元）。

（2）遗属补助(含提标)199万元。
（3）养老保险财政统筹20%部分13089万元（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缺口4900万元）。

（4）预留职业年金3275万元。
（5）机关事业单位工伤保险204万元。

（6）住房公积金财政补贴8%部分2593万元。

（7）补贴抗战前期企业离休养老保险11万元。

（8）医疗保障支出2811万元（其中：县直及乡镇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2290万元、生育保险121万元，离休药费400万）。
（7）民政优抚对象死亡抚恤、伤残抚恤及定期定量补助县配套120万元。
2、公用经费安排5047万元（附表三）。其中：

（1）正常公用经费安排4084万元。较上年增加1710万元，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车改革后增加了各部门差旅费，随之将公、检、法、司、市场监督、环保、交通、林业等有执法职能的单位执法车辆按定额标准全额纳入公用经费预算，加之治理大气污染“双代”工程影响单位取暖费较去年有所增加。安排公用经费的原则是：在满足人员经费的基础上，首先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运转经费，2018年规范了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办公费、差旅费、电费按各单位实有人数及定额标准核定，车辆经费依据公车改革后确定的车辆数及定额标准安排车辆经费。增加的项目主要有:车辆经费增加596万元,取暖费增加194万元,办公费增加310万元,差旅费增加470万元,电费增加140万元。
电话通讯费161万元。按每部电话每年0.18万元，鉴于现在办公自动化、信息化，原按每单位一部电话安排电话通讯费已不能满足各部门办公需求，网络通讯费占电话通讯费的比重较高，因此从2016年起适当增加了各部门电话部数，电话通讯费较以前年度有所提高。

车辆经费1048万元。车辆经费按单位实有编制数核定。行政单位车辆经费：领导干部实物保障用车8万元/辆核定；执法车辆4万元/辆核定；一般车辆经费（含机要通讯用车）3.5万元/辆核定；特种专业技术车辆2万元/辆核定；其他事业单位按3万元/辆核定；每个乡镇按每辆车每年3.5万元核定。
办公费799万元（含按定额标准计算的公检法业务保障经费及四大班子工作经费）。县委、政府办公经费按每人每年2500元核定;人大、政协、纪检委、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农工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经济开发区等部门办公费按单位在职人员每人每年2000元核定;其他单位办公经费按每人每年1000元核定。
差旅费941万元。结合公车改革，适当提高差旅费标准，县委、政府差旅费按单位在职人员每人每年4000元核定;人大、政协、纪检委、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农工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经济开发区等部门差旅费按单位在职人员每人每年3000元核定;其他单位差旅费按单位在职人员每人每年2000元核定。
水费安排57万元。对全县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水费实行包干，水费直接拨付自来水公司。
电费安排458.4万元。按在职人数年人均1000元安排各部门电费,另外钢铜社区电费按照实际用电量计算安排97万元。

取暖费安排619.6万元。由于我县属高寒地区，且去年大气污染治理“煤改气”、“煤改电”及集中供热影响，单位取暖费较去年有所增加，取暖费测算依据：按单位取暖面积和取暖方式测算，集中供热：根据单位取暖面积，按每平米33元核定；天然气锅炉取暖：根据单位取暖面积，按每平米40元核定；电暖气取暖：根据单位取暖面积（办公用房间数），计算取暖电费，电暖气每千瓦小时0.68元*2千瓦*12小时*办公用房间数*150天测算。

公检法及纪检委公用经费按照上级文件规定的公用经费保障标准（即年人均2.3万元）予以保障。
（2）专项公用经费安排963万元。较上年减少20万元,具体项目：

招待费安排762万元。安排招待费的原则是：根据各部门工作性质和业务量安排招待费,对部分单位招待费进行了压减；同时对有收费罚没收入的单位，今年也适当安排了招待费，由于近几年人员经费增幅较大,单位负担的自收自支人员较多,且压力较大,因此今年对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全部安排了招待费，招待费实行包干使用，超支部分财政不予负担。
会议费培训费安排76万元。按照会议规模和参会人数核定会议费(人大、政协会议费在专项项目中列示)，主要有县委15万元、政府15万元、扶贫10万元，其他单位根据业务性质适当安排会议费36万元。

租赁费安排21万元（此数不含在专项项目中安排的租赁费131万元，主要有涞源镇25万元、城区办及信访局36万元、王安镇12万元、安监局19万元、执法局27万元、公安危爆大队12万元）。对租用办公场所的单位安排租赁费。其中：物价局6万元、审计局5.1万元、新农保6.5万元、市场服务中心3万元。
印刷费安排68万元。根据单位业务性质测算安排印刷费。其中：县委10万元、政府10万元、人大3万元、政协3万元、巡视办3万元、扶贫办5万元，其他印刷业务量较大的如劳人局、财政局、统计局、规划等单位安排印刷费34万元。

购置费及维修维护费安排23万元。主要是县委办、政府办12万元，人大、政协5万元，巡视办购置及维修维护费6万元。

茶炉补助安排13万元。其中：政府茶炉7.6万元，县委4万元、老干部局1.5万元。

     3、收费罚设、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国有资本经营等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4604万元（附表六）。属列收列支项目，用于执收执罚单位自收自支人员工资及单位经费。按照收支两条线和部门预算的要求，根据执收执罚单位自收自支人数、工资标准、资产情况等，结合各单位收费罚没计划数核定单位经费，并确定补助标准，按收入进度对单位予以补助，以确保单位正常运转和其他预算项目的支出；由于近几年工资增长较快,对大部分单位的收费罚没按100%比例予以补助，财政没有形成财力；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国有资本经营和其他捐赠收入安排的支出属于专项列支项目，不能作为实际可用财力。
4、专项项目支出124534万元。重点支出项目是：

（1） 公共安全5129万元，主要安排消防大队保障经费756万元，武警中队就地医疗和伙食补助22万元，政法综合治理及护路办等经费582万元，政法委综治信息化建设(雪亮工程)资金1000万元，保安专项87万元，辅警人员工资及保险824万元，黄牌车限行电子警察抓拍系统及标志标牌及“天网工程”标志标线维护费等运行经费255万元，公安局全市互联网侦控系统升级建设经费30万元，公安局禁毒铲毒经费100万元；看守所犯人和拘留所拘押人员经费190万元，公安局大要案办案经费60万元,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主楼建设500万元；法院审判法庭建设500万元，法院陪审员工资30万元，司法救助资金20万元，法院办案业务经费15万元，检察院智能交互式无纸化会议系统54万元，检察院“5.23”专案办案费30万元;司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业务装备等经费74万元;完善了应急保障机制，维护了社会稳定。

（2） 教育8091万元,安排项目主要有：义务教育保障经费489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1179万元, 补助特殊教育公用经费23万元，补助职中及普通高中学生助学金169万元，教学辅导用书240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县级配套175万元， 涞源县第一中学迁建资金1500万元,高中、职中、农村幼教免费教育2167万元，职中设备购置资金128万元，职中教学楼配套费100万元;2013年购置教学仪器欠中教仪资金200万元,2016年迎检省政府教育督导评估检查采购教学仪器设备资金200万元,原电厂教师工资128万元, 国企退休教师生活补贴补差25万元, 2017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设备购置170万元，一中职中标准化考点建设维修费15万元,教育教师节奖励100万元。保安经费49万元,成人教育27万元，教师培训15万元，教育以前年度欠账及2018年中小学学校项目建设资金1007万元。实现了义务教育、农村幼教和高中教育阶段学生免费上学。

（3） 文化体育与传媒259万元。主要项目有：原乡镇公社电影放映员生活补贴县配套14万元，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贴县配套34万元，文物和遗址保护5万元, 篮球比赛、文体活动等体育赛事专项10万，雪炭工程体育场馆建设120万元，保定日报涞源专刊25万元，文化、广播等事业费51万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9123万元，主要项目有：农村和城镇特困人员供养和“手拉手”助困338万元，死亡抚恤金180万元，民政局临时救助及弃婴抚养费45万元，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100万元，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经费145万元，民政事业服务中心老人经费177万元，老复员军人、烈属、伤残解决生活难、就医难、住房难10万元，地名管理15万元,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低保核查等工作经费35万元,拥军优属20万元，原涞钢涞铜工亡遗属抚恤费42万元，涞钢涞铜离休及建国前老工人生活补贴11万元，救灾款县配套50万元，农村老党员生活补贴55万元,财政补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17万元，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县级补助279万元，大学生入伍补贴44万元，老干部体检、各项活动及老促会工作经费42万元，离退休干部特困救助5万元，现役军人优待金177万元，退役士官安置和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助108万元，涉军人员困难补助2112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74万元，残疾人生活及护理补贴200万元，农村住房保险和一元民生保险补助75万元，涞钢涞铜取暖补助236万元，涞钢涞铜待岗人员生活补贴3077万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费227万元，2017年春节慰问救助城镇困难职工慰问费45万元，“7.21”灾后重建拖欠工程款1015万元。

 （5） 医疗卫生6543万元，主要安排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县配套2496万元；差额养老医疗保险94万元，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零差价补助218万元；卫生系统外聘专家150万元，惠民病床13万元，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30万元，公共卫生项目县配套308万元；疾病预防控制451万元；婚前检查15万元；1-6级伤残军人医疗94万元；红十字会救助50万元；村卫生室药品零差率98万元；中医院中医药事业费10万元，医院派遣驻所两名医生工资10万元,城乡居民重残人员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助11万元，城乡居民低保五保人员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助70万元, 民政局城乡医疗救助28万元，2018年贫困人口医疗救助300万元；对贫困参合农民财政补贴960万元，人口与计划生育免费手术及各项奖励625万元；食品药品抽检及监管专项55万元；乡镇卫生专项11万元，2017年原“赤脚医生”养老补助289.26万元，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发制式服装和标识所需资金68万元，重点优抚对象门诊补助50万元。
（6） 节能环保14563万元。主要安排环境监测与监察436万元， 住建局大气污染治理集中供热5982万元，县城区拆除洗浴、沿街商铺燃煤锅炉补助资金469万元；气代煤采暖补贴费用1700万元，全县取暖及改造费用2000万元； 处理处置危险废弃物34.35万元，住建局集中供热、商业门脸小区及乡村机关学校电增容资金共计2500万元，发改局新昌发电有限公司去产能补偿资金597.36万元,污水处理厂运营费用488万元，垃圾填埋场运行费用200万元，垃圾填埋场排除沼气隐患运行费105.66万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50万元。
（7） 城乡社区事务23868万元。主要安排县城环境卫生2331万元，全县路灯亮化电费及维护费689万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建设2844万元，市政建设工程款6500万元,创建园林城市及绿化1000万元，住建局原白石山景观大道工程款356万元，注入城投公司资本金9000万元，房屋交易基于互联网+、GIS大数据的房产综合信息平台建设125万元，住建局专项工作经费441万元，2017年春节主城区美化工程70万元，全县各项规划编制设计费500万元。

（8） 农林水事务10633万元。主要安排项目有：农业种植业保险保费191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151万元，原乡镇农机员、农技员、基层兽医养老生活补贴112万元，农业防雹及人影费41万元；打造太行山创新驿站100万元。畜牧防疫494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配套资金100万元, 农机监理站补助44万元, 全县基础设施建设征地补偿2820万元（主要有：北石佛乡西道沟村美丽乡建设征地补偿款44.028万元，白石山镇石窝村美丽乡建设征地补偿款42.041万元，走马驿镇五间房村美丽乡建设征地补偿款42.293556万元，白石山镇白石山休闲旅游扶贫示范区征地粮食补贴203.38万元，白石山镇兑付2017年土地流转补偿款425.8449万元，白石山镇兑付2017年被征地农户粮食补助76.37万元，全县土地流转资金1000万元，涞源镇雨润集团土地2016-2018年补偿款68.354万，涞源镇高速两侧土地流转绿化租地补偿款23.59万元，涞源镇经济开发区2015-2017年征地粮食补助61.26万，经济开发区雄源服装智慧新城项目社保费、风险金费用482.724万元，住建局白石山基础设施建设市政道路征、拆、占费用350万元）, 银坊镇2015年湖南外建武汉分公司占地遗留问题16万元, 南屯镇尾矿砂毁耕地补偿款36万元；滨湖新区、西北防洪工程以及经济开发区征地补偿款565.32万元；林业事业机构经费533万元，森林培育及林业建设等429万元，封山禁牧50万元，扑火队及全县防火经费743万元,白石山、甸子梁林场定额补贴72万元，森林公安办案保障经费24万元，塔崖驿乡东二道河村核桃基地占地赔产所需资金32万元， 林业工程与项目管理20万元；县城防洪治理工程5座桥所需资金155万元,城区增设19座市政消火栓建设工程款24万元，2017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所需资金136万,两座水库大坝安全鉴定配套资金39万元, 2017年山洪灾害防治项目19万,河道清理20万元，枯井水窖整治及脱贫出列贫困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项目30万元，防汛抗旱经费58万元，河长制专项工作经费196.95万元，水库确权划界10万元,涞源县白石河景观规划编制费210万元；村级经费786万元，村支书享受公务员待遇153万元，现任农村两委干部基础职务补贴691万元;农村现任两委干部绩效补贴218.4万元。农村现任两委干部养老保险23.07万元，农村离任两委干部补贴61.2万元，计生小组长及协管员工资49万元，村计生办主任补贴34万元，18个乡镇农村环境治理专项36万元，“民调通”平台建设35.5万元，农村垃圾处理资金1000万元。 

（9） 扶贫开发4627万元。主要项目有：扶贫产业县级投入资金1000万元, 扶贫工作经费200万元，县级驻村工作队经费388万元,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联通线路改迁费用32.754万元,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线路迁改资金78.79万元,上庄乡沃茂牧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前期费用7.79万元，留家庄乡贫困村（坡水村）征地补偿款215.63万元,2018年城乡居民建档立卡人员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助980万元，2017年建档立卡人员个人缴费个人负担部分255.78万元，王安镇贫困村（祁家沟村）基础设施建设28.7736万元，乌龙沟乡贫困村（小庄村、邓庄村）基础设施建设安置区内通讯光缆改迁工程款9.3373万元,东团堡乡贫困村（袁家村）基础设施建设街道硬化项目工程款64.8428万元,卫计局脱贫出列村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室配备器械设备)364.8万元，贫困村搬迁资金1000万元。

（10） 交通运输2242万元。主要项目有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补助人员基数893万，出租公交管理站工作经费10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补助417万，偿还108国道向保定投资公司借款30万元，交通局白石山片区路面硬化47万元，交通局客运站点建设、下银线拆迁、农村公路改造300万元，张石高速泉坊转盘至南互通公路建设拖欠工程款300万元,交通局整合车购税建设补助资金245万元。

（11）资源勘探信息3557万元。主要项目有工信局专项补助21万元, 电子政务外网升级改造费18.54万元，电子党务及政务网络建设及租费77.4万元，无线局域网（wifi）建设275万元；安监局租房19万元，杨家庄镇尾矿库闭库征用耕地林地所欠补偿费用项目200万元,尾矿库闭库项目500万元, 矿山救援队经费100万元, 保障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经费13万元，石棉总公司补助330万元，宏伟置业有限公司投资报酬2000万元。
（12）商业服务业1686万元。主要项目有县社专项工作经费78万元， 旅游专项88万元，县内创建工作参观、培训、宣传品制作、工作经费20万元，旅游发展大会尾款1500万元。

（13）国土资源气象16896万元。主要项目有气象事业费及灾害防御指挥部检测等运行经费38万元, 2018年度土地整治规划调整修改完善项目69.57万元,涞源县基本农田划定项目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项目110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及土地调查等项目100万元，国土局2014、2015、2016年度耕地质量等别监测评价项目155万元,国土局数字涞源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100万元，国土局已验收七个民间资本投资占补平衡项目指标收益剩余50%部分13115.14万元, 地质灾害治理项目650万元，国土局不动产登记工作项目50万元，上缴2014-2015年度矿产资源补偿费2508万元。

（14）住房保障2411万元。主要项目有2015年农村危房改造资金402万元，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经费2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2008万元。

（15）粮油物资管理212万元。主要项目有粮食局补助工作经费107万元，粮食局解决下属企业拖欠职工工资100万元；粮食局征地粮食补贴发放经费5万元。

（16）国债还本付息支出3136万元。主要项目有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发行费和手续费3131万元，偿还世行贷款及国债转贷还本付息5万元。

（17）其他专项项目10558万元。主要项目有收回存量资金安排继续使用项目3343万元，各项事业发展专项2000万元，名村名镇编撰及村庄人口调查15万元，文史资料编撰经费15万元，人大政协会议59万元，四大班子及部分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工资368万元，“5.23”高速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经费500万元，全县办公用房修缮费用200万元，办公设备购置经费76万元,杏花湾租金100万元，法制办应诉律师出庭费及法律顾问费13万元；全县信访稳定经费300万元，乡镇维稳经费108万元，信访局群众工作中心维稳经费103万元，县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专项业务工作经费279万元，《党史一、二卷》编纂经费20万元，经济开发区编制开发区规划体系138万元，组织部专项工作经费56万元；全县征订报刊经费137万元，对外宣传及创作经费73万元，精神文明创建经费20万元；企业军转干解困资金43万元；武装工作经费130万元；工会经费105万元；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等办案经费174万元；国税、地税协税护税经费820万元;统计农业、经济普查及各项业务调查经费89万元；物价局涉案涉税价格认定经费25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工程评审费105万元，财政信息化建设及网络建设等使用费95万元，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劳务费50万元，印制全县各类报表凭证及农开办、国资办等工作经费63万元；工程审计结算及审计工作经费65万元，旅游发展大会项目五家招标公司审计费及审计服务费430万元，旅发大会项目五家招标公司审计费260万元；行政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转经费67万元，涞源镇、城区、信访局等单位办公楼租金73万元，其他部门工作经费41万元。

 （18）预备费安排1000万元。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出台的政策性增支、自然灾害救助及其他不可预见的特殊开支。

（四）平衡情况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安排2018年预算，2018年可用财力为222486万元，安排支出222486万元，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二、基金预算收支

（一）社保基金收支

社保基金收入安排10291万元；社保基金安排支出10291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

1、政府性基金收入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153010万元，收入项目主要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900万元；福彩公益金240万元；体彩公益金90万元；污水处理费50万元;土地出让收入151730万元（此数不含上解中央和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3658万元，土地出让业务费365万元，铁路建设费548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102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913万元，其他土地出让收入136144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

2018年我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33462万元，安排的主要项目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用于县城公共设施维护和管理、园林绿化等方面支出900万元；福彩、体彩公益金安排的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残疾人事业、体育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支出330万元；污水处理费50万元；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32182万元，主要是：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1574万元，土地储备支出20000万元，土地开发支出10000万元，专项政府债券利息及付息服务费608万元。
3、调出政府性基金119548万（其中：调出土地出让净收益4567万元，调出其他土地出让金114981万元）。

4、政府性基金平衡情况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153010万元，按照收入用途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33462万元，调出政府性基金119548万元,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上级专款收支（附表八）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依据上级提前下达数，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一）专款收入

提前通知的2018年上级专款收入70396万元，其中：2018年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化收入28363万元（主要项目有：美术馆、文化馆免费开放、高校毕业生等一般转移支付665万元；老少边穷转移支付用于财政扶贫资金4230万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1116万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5731万元；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4786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支付9009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1175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359万元，其他一般转移支付专项化部分292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2033万元。

（二）专款支出

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7039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90万元；公共安全1245万元；教育8721万元；科学技术7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47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3662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13375万元；节能环保1735万元；农林水24998万元；交通运输3613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50万元；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2423万元。

（三）上级专款平衡情况

2018年上级提前通知的专款收入70396万元，根据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70396万元，收支平衡。

四、上年结转专款收支

2017年结转至2018年继续使用的专款26344万元（含本级结转专项462万元），2018年按专款特定用途全部安排支出26344万元。

五、政府性债务有关情况
(一)2018年初政府性债务余额情况

2018年年初我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25090万元，同比增长4.5%（主要是2017年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用于涞源县第一中学迁建项目16000万元，县城集中供热项目50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64625万元，专项债务60465万元。

    (二)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17年末我县政府债务限额15948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96590万元, 专项债务限额62894万元。
2017年末我县政府债务余额12509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64625万元，专项债务余额60465万元。一般债务余额和专项债务余额均控制在限额之内。2018年省财政厅尚未下达政府性债务限额，待上级下达后及时报政府审批，同时报人大审查。
(三)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18年需安排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资金5461万元，其中：偿还本金1716万元，拟用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安排偿还；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313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608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2018年拟使用地方政府债券收支暂未列入年初预算，待省政府下达我县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限额后，再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批。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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